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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耗材的整体配送服务需求
一、项目内容：
服务内容：按医院要求为医院提供医用耗材的整体配送（或供应链）服务。
耗材配送服务要求：
1、配送产品的质量保障：根据医院的医用耗材采购目录进行产品配送，保证货源渠道合法正规，确保医院临床使用医用耗材的合法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并负责承担医院耗材的管理及相关人员业务培训。医用耗材配送时，需免费包含原随耗材附送的赠品、校准品、配套用品其他损耗品及原有免费维保服务。
2、配送时间规定：按时、保质、保量配送采购清单范围内的医用耗材，7*24小时配送，节假日照常配送。
3、库存数量：服务商需在医院设置库房（中转库房） 并存放不少于4周使用量的医用耗材，库房耗材的有效期要求在6个月以上，特殊耗材除外（需提前递交申请，经医院审批同意后才能执行）。
4、配送时限：服务商需在接到医院订单后24小时内送达医用耗材到医院指定地点，若发生延迟，最长不超过48小时，应急情况及高值耗材等医用耗材2小时内送达。节假日照常配送。
5、择期手术、跟台手术所需耗材及即入即出耗材，需根据医院要求在手术开始之前24～48小时配送到位。
6、耗材目录：耗材的目录、品规（品名、型号、规格、厂家）遴选由医院决定。服务商无权更改及决定，应严格按医院提供的耗材目录和品规进行配送；医用耗材的采购必须符合国家、广东省及广州市医用耗材采购的相关规定原则。
7、耗材价格：医院具有对所有耗材的价格的最终决定权，服务商必须在确保医院现行耗材目录不变、厂家品牌不变、耗材供货单价按不高于本合同签订前的供货价格、广东省药交平台采购价格、国家与广东省及广州市（或政府部门、医保部门）统一招标采购价格（以上述中最低价为准）供货；在市场价格下调的情况下，医院有调价的权利，服务商需无条件服从。 
8、产品批号：配送产品的批号要求：针对医院对产品批号有要求的产品：服务商所配送的产品批号不能经常更换，服务商须根据医院的要求，根据不同耗材的有效期长短、使用量的多少等，保证3个月至1年内所配送的产品批号保持不变。
9、线上采购规定:医用耗材的采购必须符合国家、广东省及广州市医用耗材采购使用的相关规定，服务商必须配合医院完成在广东省药品（耗材）招标采购交易平台上、广州市医用耗材集采平台的采购及其他上级部门要求的线上采购平台的采购或备案。
10、温控耗材冷链:运送需要温控的耗材，服务商须配备低温储存箱，并具备温湿度监控装置，温湿度可实时远程监控、开放数据在线实时查看端口，产品到货时需提供货物离开储存仓库后的冷链记录。
11、若国家、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对医用试剂耗材采购政策发生改变，服务商必须根据政策的要求无条件配合医院执行。
12、结算时间：耗材实行零库存管理，用后结算。结算时间为自产品使用后的的下月1日起的120天内。
二、基本要求：
1.参与服务商应在广州具备自有仓储、物流配送能力。
1.1具有常温仓库及冷链仓库。
1.2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以及技术培训能力。
1.3具有完善的运输能力，常备运输车辆、冷链车辆。
三、服务费用：
请服务商根据服务方案提供费用报价（配送成本）及费用解决方案。

